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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

建筑市场监管，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

维护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保障工程质量安全，促进我区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我局决定开展 2024年鄞州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

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整治范围 

全区房屋市政领域在建工程项目，重点是涉及投诉举报、欠

薪问题行政处罚的项目，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房产项目、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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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大项目、“高、深、大、难”工程等安全生产风险较高的

项目；参与投标的企业。 

二、整治重点 

重点排查整治招投标领域规避招标、围标串标行为，建设单

位违法发包行为，施工单位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监理

单位超越资质、出借资质承接业务和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等行为，

项目经理、项目总监挂靠及关键岗位人员未按规定到岗履职，项

目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混乱等情况。 

三、行动安排 

整治行动自发文之日起至 11月底止，分自查自纠、检查整治、

总结巩固等 3个阶段协调推进。 

（一）自查自纠阶段（2024年 5月 15日前） 

建设单位会同各参建单位，对照《建筑市场突出问题专项检

查表》（见附件）进行全面自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检查表留

存备查，提前自纠行为从轻处理。 

（二）检查整治阶段（2024年 5月 15日-10月 31日） 

区住建局将结合 2024年度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工作，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建设工程项目及区建筑业企

业，组成检查组开展检查工作。对不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进行重

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和项目，按要求下发整改告知

书，并记入信用评价系统；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依法依

规移交立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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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巩固阶段（2024年 11月 1日-11月 31日） 

全面总结行动开展情况，分析共性问题，提炼成熟经验，巩

固行动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动态监管机制，从根源上治理建筑

市场乱点乱象，净化市场环境，促进建筑市场规范、透明、有序。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企业及项目部要切实提

高认识，将本次行动作为落实上级部署要求、优化市场环境、助

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积极组织开展建筑市场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对自查自纠和排查中发现突出问题，要制

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时限，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闭环、取得实效。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有关单位既要严厉打击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也要深入企业、项目部开展调研，畅通对话渠道，积极

听取行业意见诉求。各有关单位、企业及项目要实行实施“清单

化、台账化”推进，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执行到位，对发现

的问题要动态销号，闭环管理。 

（三）强化“两场”联动。各有关单位要通过市场监管推动

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和民工权益保障工作，确保项目经理、技术负

责人、安全员，以及项目总监等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对现场

文明施工环境差、安全隐患问题频发、群众质量投诉矛盾突出的

项目要针对性倒查市场行为，充分体现“两场”联动。要督促各

类土建分包单位和智能化、网络通讯、水电安装等专业分包单位

统一纳入总包管理，实现“一盘棋、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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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伟焘，电话：89296765。 

区住建局设置企业举报投诉受理通道，电话：89296718。 

 

附件：建筑市场突出问题专项检查表 

 

 

                      宁波市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 年 5 月 10 日 

 

 

 

 

 

 

 

 

 

 

 

 

 

宁波市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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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 建造师）：                        

总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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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自查内容 
自查情况

（是/否） 
情况说明 

1 存在规避招标行为   

2 将工程发包给个人   

3 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4 
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未招标或未按照法定 

招标程序发包 
  

5 
设置不合理的招标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

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6 
设置违反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强制性条款的

规定 
  

7 
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

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 
  

8 
工程款支付凭证上载明的单位与施工合同中

的单位不一致 
  

9 未向施工单位对等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10 
未按照工程进度将建筑工人工资按时足额付

至建筑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工资专用账户 
  

11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发包行为   

自查人员：               联系电话： 

注： 存在自查内容所述问题的， 在自查情况栏中填“是”， 若不存在则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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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自查 

项目 

序 

号 
自查内容 

自查情况 

（是/否） 

情况 

说明 

是否 

存在 

转包、 

挂靠 

行为 
 

1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包

括母公司承接建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情形）或个人施工 

  

2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 以分包

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3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分包）单位未按规

定或合同约定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

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 

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

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及以上未与本单位

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

险关系， 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

活动进行组织管理， 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

相应证明 

  

4 

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

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

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或施工单位不能提供

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

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 

  

5 

专业作业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全

部工程，专业作业承包人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

单位“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 

  

6 

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

或名义，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

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7 

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

专业承包单位（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

外） 

  

8 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   

9 

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 或者承

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

人， 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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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 

项目 

序 

号 
自查内容 

自查情况 

（是/否） 

情况 

说明 

 

10 

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在联合体
分工协议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联
合体一方不进行施工也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
理，并且向联合体其他方收取管理费或者其他类
似费用 

  

11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包、 挂靠行为   

是否 

存在 

违法 

分包 

行为 
  

12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   

13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

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14  
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

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钢结构工程除外） 
  

15  
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

部分再分包 
  

16 专业作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   

17 

专业作业承包人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

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周

转材料费用 

  

1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分包行为   

建设 

程序  
19  未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建筑 

工人 

实名 

制管 

理 
  

20  未制定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建立台账   

21 
未配备实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所必须的硬件设

施设备，设备未实现“一地接入、全省通用” 
  

22 
未将采集的建筑工人信息及时上传至“宁波建筑

工人信息管理平台” 
  

23 
“宁波建筑工人信息管理平台”应用中项目经理到

岗率未达到 80%，项目总监到岗率未达到 60% 
  

24 
未按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置“建筑工人维权告示

牌”， 公开相关信息 
  

自查人员：                       联系电话： 

注： 存在自查内容所述问题的， 在自查情况栏中填“是”， 若不存在则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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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企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自查内容 
自查情况 

（是/否） 
情况说明 

1 
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派驻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

程师等主要管理人员 
  

2 

派驻的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中一人及以上

未与本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

会养老保险关系 

  

3 派驻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对该工程实施有效管理   

 

自查人员：                联系电话： 

注： 存在自查内容所述问题的， 在自查情况栏中填“是”， 若不存在则填“否”。  

 

 


